
江苏省省直预算单位账户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规范省直预算单位账户管理，加强财务管理和

财政监督，推进国库集中收付制度改革，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

腐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实施条例》和有关法律法

规，结合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省直预算单位账户（下称“单位账户”）是指与

省财政有正常经费领拨关系的行政事业单位为办理和核算资

金收付业务而在银行开立的账户。 

省直预算单位分为主管预算单位（一级预算单位）和基层

预算单位（二级、三级及以下预算单位）。 

上述资金是指由行政事业单位掌管和控制的各类资金。 

第三条 单位账户管理遵循从严从紧、规范安全、动态监

控的原则。 

第四条 单位账户的开立、变更、撤销实行财政审批制度。

具体由省财政厅国库处负责。 

开户银行根据中国人民银行账户管理有关规定对单位账户

进行管理。 



第五条 省直预算单位（下称“单位”）财务机构统一负

责本单位账户的开立、变更、撤销及管理工作。 

单位负责人对本单位账户申请开立及使用的合法性、合规

性、安全性负责。 

第二章 账户设置 

第六条 按照国库集中收付制度改革方向，结合财政和单

位财务管理实际需要，省财政厅对单位账户按长期性账户、过

渡性账户和特殊性账户实行分类管理。 

第七条 允许单位设置的长期性账户仅为零余额账户，统

一用于办理和核算单位财政集中支付业务。一个单位原则上设

置一个零余额账户。 

第八条 按照省财政厅规定和管理需要，单位可以选择设

置以下过渡性账户。随着国库集中收付制度改革的深化，过渡

性账户应逐步予以撤销。 

（一）基本存款账户。用于办理和核算单位往年结余财政

性资金和其他收入，以及自筹、捐赠、往来等资金的收付业务。 

此账户撤销后，上述单位零余额账户应变更为基本存款账

户。 



（二）基建存款账户。用于办理和核算单位各种基本建设

资金的收付业务。直接承办基本建设任务的单位可开设一个基

建存款账户，项目竣工决算后应予以撤销。能通过零余额账户

支付基本建设资金的，则不得设置。 

（三）贷款转存款账户。用于办理和核算单位确因业务需

要而向银行贷款的收付业务。贷款转存款一般应在基本存款账

户中核算。在基本存款账户开户银行贷款的，不再设置。具体

按照中国人民银行有关规定办理。 

贷款用于基本建设项目的，基建存款账户和贷款转存款账

户只能选择一个开设。 

（四）收入汇缴零余额账户。用于办理和核算单位非税收

入征收和汇缴业务。除上缴省财政政府非税收入汇缴户或国库，

以及按规定退还缴款人外，不得发生其他支付业务。按规定向

中央有关部门上缴非税收入，一律通过省财政办理。 

兼有征收社会保险费的社会保险基金经办机构可以通过此

账户办理和核算社会保险费的征收和汇缴业务。除向省财政汇

缴外，不得发生其他支付业务。 

此账户余额清零管理。 



（五）外币存款账户。用于办理和核算单位外币收支业务，

具体按照国家外汇管理有关规定办理。 

（六）临时存款账户。用于办理和核算临时机构资金收付

业务和新设机构注册验资业务。此账户应规定使用期限，期满

后予以撤销。 

（七）住房维修基金账户。用于办理和核算单位住房维修

基金及其利息收付业务。 

（八）住房公积金账户和住房公积金增值收益账户。仅限

于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开设，分别用于办理和核算由各单位代

职工汇缴的住房公积金及其增值收益的收付业务。 

（九）社保基金发放账户。仅限于社会保险基金经办机构

开设，用于办理和核算省财政拨入的社会保险基金及其利息的

收付业务，暂可按代理发放银行分设。利息收入及时上缴省财

政。 

积极创造条件，实行社会保险基金由财政直接支付发放。 

第九条 单位按规定可以设置以下特殊性账户。 

（一）工会经费账户。用于办理和核算单位工会经费收付

业务。 



（二）党费账户。用于办理和核算单位党费收付业务。 

（三）国务院、财政部和省政府规定开设的其他特殊账户。 

第十条 各单位不得在本办法规定账户之外开设其他账户。 

对允许单位开设的账户，各开户银行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

实行分类管理。 

第十一条 各单位未经省财政厅同意，不得对市县提出账

户开设要求。 

第三章 账户开立 

第十二条 申请开立账户的单位一般应具备独立法人资格。 

单位账户开户银行由单位在经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

批准具备办理相关结算业务资格的银行中选择。 

第十三条 单位需要开立账户的，应向省财政厅提出书面

申请报告，使用单位全称填写《江苏省省直预算单位账户审批

表》（表式附后），提供相关文件和证明材料，经主管预算单

位审核后报省财政厅审批。其中，主管预算单位直接报省财政

厅审批；基层预算单位经逐级审核后报省财政厅审批。 

第十四条 单位书面申请报告应说明本单位的基本情况和

开户理由。需提交的相关文件和证明材料如下。 



（一）单位成立批准文件和组织机构代码证。 

（二）申请开立基建存款账户的基本建设项目立项批准文

件及项目资金来源证明材料。 

（三）申请开立贷款转存款账户的单位贷款批准文件及协

议。 

（四）申请开立外币存款账户的外汇证明材料。 

（五）其他证明材料。 

第十五条 省财政厅应及时对单位账户开立申请材料进行

合规性审核，办理审批手续。 

第十六条 单位持省财政厅批准的《江苏省省直预算单位

账户审批表》，按照中国人民银行账户管理的有关规定，到相

关银行办理开户手续。 

账户开立完毕后，单位应在 10 个工作日内将开户银行、账

号等信息及时反馈省财政厅。 

第十七条 省财政厅对单位开立账户申请不予批准的，应

及时告知，并在《江苏省省直预算单位账户审批表》上明确该

项资金收付业务的核算账户。 

第四章 账户变更与撤销 



第十八条 单位账户开立后应保持相对稳定。发生下列事

项之一的，应及时按本办法第十三条规定重新办理审批手续。 

（一）变更单位名称或单位分设的。 

（二）变更开户银行的。 

（三）变更银行账号的。 

第十九条 下列单位账户应予以及时撤销： 

（一）发生变更的原有账户。 

（二）使用期满或核算事项结束的账户。 

（三）单位被撤销或被合并的账户。 

（四）合并组建新单位后原单位的账户。 

（五）其他按规定应撤销的账户。 

第二十条 被撤销单位账户的剩余资金按相应规定处理。 

（一）发生变更的原有账户资金转入变更后账户。 

（二）使用期满或核算事项结束后账户资金按资金来源渠

道清理，属省财政拨入的，上缴省财政。 



（三）单位被撤销的账户资金按撤销时有关政策规定办理；

被合并单位账户资金转入合并单位的同类账户。 

（四）合并组建的原单位账户资金转入新单位同类账户。 

（五）其他按规定撤销的账户资金按相关规定清理。 

第二十一条 单位账户需延长使用期限的，应提前一个月

提出书面申请，填写《江苏省省直预算单位账户审批表》，按

照本办法第十三条规定程序办理报批。 

第二十二条 单位账户撤销，由单位提出书面申请，说明

事由、户名、开户银行、账号、账户资金余额及其来源，提出

处理意见，按本办法第十三条规定程序办理核准。 

第五章 账户使用 

第二十三条 单位应当按照规定的用途使用账户，不得交

叉或超范围使用，不得出租、出借、转让本单位账户，不得为

个人或其他单位提供信用，不得以个人名义存放单位资金。 

第二十四条 从单位账户支取现金应按国家现金管理有关

规定办理，原则上单位账户资金收付通过银行转账结算。 

第二十五条 从单位账户向个人银行结算账户支付款项的，

应说明事由。 



第二十六条 单位账户间隙性资金转存定期存款的，一般

应在该账户开户银行就地办理，但不得与个人收入、网点业绩

挂钩，不得向其他相关人员支付费用。 

第六章 账户监督 

第二十七条 省财政厅建立单位账户管理信息系统，动态

监控单位账户开立、变更、撤销及资金活动情况，实行单位账

户网上审批，建立单位账户管理档案。 

第二十八条 主管预算单位每年终了后应对本单位及所属

基层预算单位账户进行核查清理，对违反本办法规定的，应及

时纠正。 

第二十九条 人民银行南京分行按本办法及其他法律、法

规、规章的规定加强对开户银行的监督检查，对开户银行违规

行为予以查处。 

国家外汇管理局江苏省分局应按本办法和国家外汇管理规

定，监督单位开立和使用外币存款账户，对开户银行违反本办

法规定的行为予以查处。 

第三十条 省监察厅定期对单位账户开立及管理情况进行

监督检查，对有关单位和个人在单位账户开立及管理工作中违

反行政纪律的行为依法追究责任。 



第三十一条 省审计厅应将单位账户开立及管理情况列入

审计范围，对违反本办法规定的行为予以查处；发现开户银行

违反本办法规定的，应移交人民银行南京分行或国家外汇管理

局江苏省分局进行处理。 

第三十二条 单位账户的开立、变更、撤销及使用有违反

本办法规定的，省财政厅暂停对违规单位拨付资金，责令其立

即纠正，必要时撤销该账户。 

第三十三条 开户银行违反本办法规定为单位开设账户的，

调整该单位账户开户银行；开户银行所在江苏省内的总部或分

行不按省财政厅要求提供信息的，取消其代理单位和财政业务

资格。 

第七章 附 则 

第三十四条 挂靠单位的社会团体及其他挂靠单位账户管

理参照本办法执行。 

第三十五条 本办法由省财政厅会同人民银行南京分行、

省监察厅、省审计厅负责解释。 

第三十六条 本办法自 2011 年 6 月 1 日起施行。此前有关

单位账户管理规定与本办法不符的，按本办法执行。 

 


